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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定阶段时，部门（单位）应当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撰写绩效报告。

（四）完成绩效评价。评价部门根据被评价部门（单位）

的绩效报告，对其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撰写

绩效评价报告，并报送财政部门备案。

（五）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门可以对部门（单位）实施的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实施再评价。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

（一）确定被评价的部门（单位）及项目；

（二）确定再评价的指标、标准和方法；

（三）具体组织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再评价，撰写再评

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第六章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

第二十六条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应当依据充分、

内容完整、数据准确、分析透彻、逻辑清晰。

第二十七条 绩效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基本概况，包括部门（单位）职能、事业发展规划、

预决算情况、项目立项依据等；

（二）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

（三）对预算年度内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四）对照绩效目标，对所取得的业绩进行评价；

（五）分析说明未完成项目目标及其原因；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第二十八条 绩效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二）为实现绩效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第二十九条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的具体格式由

财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七章 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

第三十条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

的形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

第三十一条 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应当及时整理、

归纳、分析绩效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被评价部门

（单位），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

据。评价结果较好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表

扬，评价结果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并责令其限期整改，也可相应减少其以后年度预算。

第三十二条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

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地可据此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管理办

法和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关于中央级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

资产和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

（2009年7月7日 财教 [2009] 126号）

为了加强和规范中央级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以下简

称转制单位）转制过程中的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

[2008]114号）和《财政部 中宣部 文化部 广电总局新

闻出版总署关于在文化体制改革 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通

知》（财教 [2007]213号）等文件要求及转制政策的有关规定，

现就转制中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等资产和财务管

理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清产核资

1.转制单位的转制方案获得批准后，相应主管部门应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本通知要求，着手组织清产核资工作。其

中，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转制单位应按照《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暂行办法》（财办 [2006]52号）的有关规

定执行；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转制单位应遵照《国有

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第 1号）、《国有企业清产核

资工作规程》（国资评价（2003）73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2.进行清产核资工作的转制单位应当成立以主管领导为

组长的清产核资领导小组，抽调财务、审计、设备管理和技

术人员等，组成专门工作机构，制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并

做好相关人员培圳等基础工作，保证清产核资工作顺利进行。

主管部门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转制单位以私分、

低价变卖、虚报损失等手段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等行为的发

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转制方案获得批准后，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

的转制单位应依照《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 [2008]13号）提出清产核资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报财政部备案；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转制单位清产

核资立项申请应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财政部批准。

4.立项申请文件应包括单位基本情况介绍、清产核资基

准日、清产核资范围、经批准转制方案及批复文件、组织形

式、中介机构的选聘方案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转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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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产核资基准日，一般应以转制方案获得批准的前一个

会计月末作为清查工作基准日。转制单位的清产核资范围

应以经批准转制方案为准，包括转制单位本部、所属企事业

单位及投资控股企业。

5.本通知下发前已自行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转制单位，

应重新办理立项申请。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中央

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制工作基本规程>的通知》（新出字

[2009]1号），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制工作方案经体制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视同出版社清产核资立

项工作已完成，不再另行报批。

6.转制单位应在立项批复或备案后六个月内完成清产核

资工作，并按规定将清产核资结果报送主管部门和财政部。

7.对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转制单位清产核

资结果的审核批复，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

（财办 [2007]1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对执行企业财务和会

计制度的转制单位清产核资结果的审核批复，参考《关于印

发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资金核实工作规定的通知》（国资评价

[2003]74号）执行。

转制为企业的出版、发行单位，可通过资产清查，对其

库存积压待报废的出版物做一次性处理，损失允许在净资产

中扣除。对于出版、发行单位库存呆滞出版物，纸质图书超

过五年（包括出版当年，下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投

影片（含缩微制品）超过两年、纸质期刊和挂历年画等超过一

年的，可以作为财产损失处理。对经批复同意核销的库存呆

滞出版物，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加强管理，建立账销案存管

理制度，组织力量或成立专门机构继续积极清理和营销，以

后年度处置时，相应的处置收入应纳入处置当年的营业收入。

8.财政部审核各主管部门上报的清产核资结果时，在认

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另行聘请中介机构进行核查。

9.经财政部审核批复的转制单位清产核资结果，自清产

核资基准日起2年内有效。

10.转制单位应根据财政部批复的清产核资结果进行账

务处理，依照《企业会计制度》（财会 [2000]25号）编制财务

会计报表，并聘请中介机构进行转制财务审计。有条件的转

制单位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财会 [2006]3号）编制财务

会计报表。

二、资产评估

11.转制单位在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后，如整体或者部分

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及产权转让等，应

遵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号令）、《国

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令第14号）及国

家其他有关法规规定开展资产评估工作。

12.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工作应按照《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备案管理办法》（财企 [2001]802号）中有关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的备案管理规定执行。各主管部门直属转制单位的资

产评估报告，应经主管部门报财政部备案。其他转制单位的

资产评估报告，报相应的主管部门备案。

三、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13.转制单位完成上述转制基础工作后，应按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办理事业法人注销登记、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及工商注册登记。

14.转制单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应参照《企业国

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财管字 [2000]116号）

相关规定到财政部办理。

四、国有资产划转

15.转制过程中相关事业单位进行国有资产划转的，应

根据《事业单位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 8号）、《中央级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财教 [2008]495号）等有

关规定执行。转制单位转制后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应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

（2005）239号）、《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手续的规

定》（财管字 [1999]301号）等有关规定执行；进行国有资产

有偿转让的，应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

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16.被撤销的转制单位，全部资产由主管部门和财政部

门核准处理。

以上事项，特此通知。执行中如遇任何问题，请及时向

我部反映，以便进一步完善此项工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8月5日 财政部 教育部 财教 [2009] 173号）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年）》，完善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制度，提高高校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中央财政设立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基本科研业务费）。为加

强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支持中央级高校青年

教师和品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校学生开展自主选

题科学研究工作。支持对象一般应在40周岁以下，适度支持

引进正在国外学习工作，年龄在45岁及以下的专家学者。

第三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安排、使用和管理遵循以下

原则：

（一）稳定支持。基本科研业务费稳定支持高校培养优

秀科研人才和团队，形成有益于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科研

经费长效支持机制；

（二）自主安排。高校是基本科研业务费具体使用管理

的主体，由学校根据本校基本科研需求统筹规划，自主选

题、自主立项、自主安排使用；

（三）公开公正。基本科研业务费由高校按照科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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